
 

纪委的独立性与廉洁性影响了反腐力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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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反腐机构的独立性和廉洁性将会得到进一步加

强。文章基于对反腐力度测度指标的重新选择，以纪委书记是否为异地交流作为反腐机构独立性的测

度，以纪委书记是否存在违纪行为作为反腐机构廉洁性的测度，实证检验了反腐机构独立性和廉洁性

对反腐力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纪委书记的异地交流能够提高反腐力度，但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中

央“空降”的纪委书记，而其他省份平行调动的纪委书记却对反腐力度没有显著影响。纪委书记自身违

纪对反腐力度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反腐机构自身廉洁的重要性。文章结论为我国反腐工作提供

了经验证据和理论支持，对我国纪检监察体制的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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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同时，经

济转轨和与之相伴的制度变革不适应导致了1978年以来的腐败蔓延（过勇，2006）。腐败是一种

社会毒瘤，它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经被大量文献证实，尽管一些学者曾指出在管制泛滥的

国家和地区，腐败能够像润滑剂一样帮助企业绕过不必要的管制，从而有利于经济福利，但这

至多只是一个次优选择，更好的措施还是去除那些不合理的管制并根治腐败（Dixit，2016）。更

重要的，一个经济体可以在存在一定程度的腐败条件下达到中等收入，但要实现高收入则需要

更为清廉的政治生态（Easterly，2001；  Rodrik，2003）。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反腐

斗争，截至2017年2月28日，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已达119人（不含企业任职）
①

。

与此同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也正在有序推进。

腐败问题并非我国独有，它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就当前各国反腐实践看，专

门 的 反 贪 腐 机 构 已 在 越 来 越 多 的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腐 败 治 理 机 制 中 扮 演 了 重 要 角 色 。 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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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Sousa（2010）的定义，反腐机构（Anti-Corruption Agencies，ACAs）是由政府建立、由公共财政支

持，以打击腐败为使命的专门化组织。ACAs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前殖民地地区，

ACAs在这些地区建立主要有两个原因，或者是因为殖民统治者希望通过整治腐败以重塑统治

者形象，或者是因为新独立的政府要清除殖民统治下腐败的官僚体系。在这些ACAs中，新加坡

的贪腐调查局（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CPIB）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廉政公署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ICAC）被认为是效率最高的（Johnston，1999；Quah，

2000）。冷战结束后，ACAs开始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轨国家向自由市场经济体扩展，表1

列举了部分国家和地区的ACAs。

然而，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ACAs，但其反腐效果却不尽相同。Pope（2000）指

出 ， 多 数ACAs是 失 败 的 ， 这 种 悲 观 的 结 论 也 被 后 续 文 献 所 证 实 （Doig等 ， 2007；Heeks和

Mathisen，2012）。Quah（2007）给出了成功的ACAs的六个先决条件：（1）ACAs自身必须是廉洁

的；（2）ACAs必须独立于警察和政府控制；（3）必须具备综合的反腐法律；（4）ACAs必须拥有足

够的人员和资金；（5）反腐执法必须公正；（6）政府必须被授权整治腐败。其中第一条强调了反

腐机构自身廉洁的重要性，第（2）条和第（4）条都强调了反腐机构应具备足够的独立性。

我国的反贪腐机构由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监察部门、国家预防腐败局和检

察院组成（见图1）。将我国的反贪腐机构与新加坡CPIB简单对比即可发现，我国的反腐机构多

头设立且权力分散，缺乏独立性，反腐成效尚未达到人民的期望。然而，任何一个反腐机构要

有效开展工作都要以具备一定的独立性为基本前提条件，从全球范围看，反腐败较为成功的国

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反腐机构拥有对案件高度独立的调查权。在我国，反腐机构缺乏独立性的

主要表现是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管弱化。这一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尽管纪委名义上接受同

表 1    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反贪腐机构

国家或地区 机构 建立时间

新加坡 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 1952

马来西亚 Anti-Corruption Agency 1967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1974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1988

马耳他 Maltese Perman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1988

乌干达 Inspector General of Government 1988

捷克
Unit Combating Corruption and Financial Crime of
the Czech Criminal Police and Investigation Service 1991

法国 French Service Central de Prévention de la Corruption 1993

菲律宾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Against Graft and Corruption 1994

博茨瓦纳 Directorate on Corruption and Economic Crime 1994

立陶宛 Lithuanian Special Investigation Service 1997

泰国 National Counter Corruption Commission 1999

阿根廷 Oficina de Etica Publica 1999

克罗地亚 Croatian Office for the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and Organized Crime 2001

韩国 Korea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2002

拉脱维亚 Latvian Corruption Prevention and Combating Bureau 2002

罗马尼亚 Romanian National Anticorruption Directorate 2002

坦桑尼亚 The Prevention and Combating of Corruption Bureau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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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党委和上级党委的双重领导，但由于党章并未明确纪委书记的提名与任命权的具体归属，导

致这一权力往往隶属于同级党委，因此事实上形成了“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的局面（田彬彬和

范子英，2016）。另外，由于地方纪委书记和检察院检察长主要在本地官员中选任，这些官员在

本地具备广泛的社会关系，更容易被本地官员所俘获。在关系型社会中，如果监管者和被监管

对象相互熟悉或是沾亲带故，则理论上讲，监管者徇私舞弊的可能性更大，这又对反腐机构的

廉洁性造成了负面影响，使反腐机构履职能力受损，反腐力度下降，这也是腐败大案、窝案频

发的重要原因。

本文借鉴现有文献的研究方法，以省级纪委书记的特征变量考察纪委的独立性和廉洁性。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首先，我们对反腐力度进行了重新测度。现有文献对如何测度腐败程度和

反腐力度见仁见智，正是由于测度指标选择的差异，学者们在诸多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本文

认为贪腐案件的增长率更能反映一个地区的反腐力度，我们的结论也具有很强的洞见性和解

释力，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借鉴。其次，我们以省级纪委书记在其职业生涯中是否有违纪情况测

 
图 1    我国现行腐败治理架构

注：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在北京市、山西省和浙江省试点设置的纪检监察机构，试点地区的监

察委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与纪委合署办公。由于监察委仍在试点工作中，因此用虚线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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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纪委的廉洁性，并考察其对反腐力度的影响，这项研究对现有文献做了重要补充，具有很强

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现有文献进行评论，提出我们的研究假设；第三部分

为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并对如何测度反腐力度进行讨论；第四部分对计量结果进行分析；第

五部分为结论性评述。

二、  文献评论与研究假设

实际上，从现实经验上看，反腐机构的独立性与廉洁性对反腐败至关重要。首先，所谓独立

性是指监督工作不会受到党派、团体或个人的干扰（Yong，2012）。独立的反腐败机构可以免于

政治干扰而进行专业、持续的工作（Meagher，2004），增大腐败官员被查处的概率（Huther和
Shah，2000），从而取得更好的反腐败成效。例如，中国香港地区的ICAC和新加坡CPIB都是直接

隶属于最高行政当局的独立反腐败机构，它们对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成为最清廉地区或国家

发挥了重要作用（Quah，2000）。相反，各国经验表明，如果反腐败机构中人员的升迁、工资和预

算等受制于被监督者，监督过程就会出现腐败，无法对政府官员进行有效监督（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07）。然而，尽管纪委已经成为我国的主要反腐机构，但其成立之初仅是作为一

个工作部门而隶属于各级党委，在人事任免和经费预算等方面都受到各级党委的严格约束（刘

洋，2014）。由于职责与权限界定问题，党委与纪委在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的关系一直复

杂、微妙（纪亚光，2015）。

有学者认为，官员的异地交流制度能够提升政策和政府的效率，如任期的限制能够减少官

员的行政惰性（浦兴祖，1996），以及异地交流的官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贯彻中央的政策意图，

有利于解决政府治理层面的信息不对称问题（Huang，2002）。然而，Nie和Wang（2016）的研究结

果却显示，纪委书记是否“空降”对反腐败力度没有显著影响。而田彬彬和范子英（2016）则利用

1998–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证实了纪委书记异地交流对反腐力度的促进作用，并更为具体

地指出异地交流的优势：第一，异地调任的纪委书记由中央纪委提名任免而非同级党委，这就

减少了纪委书记所受到的同级党委的控制和干扰。第二，纪委书记的任免权向上转移，有利于

提升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力度。第三，异地调任的纪委书记在本地人际关系简单，嵌入本地

关系网络更加困难，也更难以被本地官员和精英俘获，有助于反腐力度的提升。

本文也认为，纪委书记的异地交流既能够有效排除同级党委对纪委履职的干扰，也能够抑

制纪委书记向本地区关系型社会的嵌入，因此，“空降”纪委书记可以提高纪委的独立性水平。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方向，首次明确提出“各级纪委书记、

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这可看作是中央要提高纪委独立性的明

确信号。因此，基于现有文献和我国反腐实践，我们提出本文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1：纪委书记异地交流提高了反腐力度。

政党掌控政府并领导国家，世界各国普遍如此，因此对反腐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强调单个官

员的行为与政党利益保持一致，如中国共产党利用纪委体制进行反腐败操作是这一原则的具

体体现（姜树广和陈叶烽，2016），纪委对贪腐官员的惩治能够纠正官员因追求个人私利而对执

政党整体利益的破坏。随着社会廉政诉求的不断提升，纪委的权力也在不断加强。然而，“权力

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阿克顿勋爵130年前的这一论断精辟地指出了腐败的根源

所在。随着赋予反腐机构权力的扩大，反腐机构自身的腐败激励也会随之强化，这必将对反腐

力度产生影响。但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看，尚无对我国反腐机构自身腐败及其影响的专门研究。

从现实经验上看，我国腐败治理架构中对反腐机构的监管机制是缺失的，尽管纪委和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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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存在相互制约关系，但这种制约主要还是针对腐败案件的查处，彼此间的

相互监管却是虚化的，因此，反腐机构自身的腐败问题仍时有发生。另外，随着纪委独立性的

增强，其掌握的权力也将随之增长，这将形成更多的权力租金使纪委官员的腐败激励提高。例

如，湖南省某市市委原副书记、纪委书记1997年下半年至2006年9月期间，为他人谋取利益，收

受、索取他人贿赂，共计195次，收受贿赂及索贿共计折合人民币3 151.84万元
①

。纪委书记腐败

对社会的公平正义会造成严重损害，对反腐机构的履职能力和反腐力度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基于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2：纪委书记腐败降低了反腐力度。

三、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空降纪委书记能够提高反腐力度，而纪委书记自身腐败则会降低反

腐力度。本文将以贪污腐败官员数的增长率测度反腐力度，而考虑到官员腐败行为所具有的个

体溢出和传染效应，应将其自我累积特征纳入检验模型中，因此本文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纳

入解释变量。因此，本文计量模型设计具体如下：

AntiCoi,t = γ0+

m∑
j=1

γ jAntiCoi,t− j+δ0Rotatei,t +

n∑
i=1

δiCVi,t +εi,t (1)

AntiCoi,t = γ0+

m∑
j=1

γ jAntiCoi,t− j+δ0Crimi,t +

n∑
i=1

δiCVi,t +εi,t (2)

AntiCoi,t

AntiCoi,t− j

为被解释变量，即反腐力度，是用贪污贿赂案件立案人数的增长率所表示的地区

反腐败力度。 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变量。计量模型（1）用于检验纪委书记的异地交

流是否提高了反腐力度，Rotate为解释变量，衡量的是纪委书记的异地交流，考虑到新到任纪委

书记对工作环境需要有一个熟悉过程，其影响将存在一定的滞后，因此，本文取其滞后一期

值，即如果某地区上一年度的纪委书记是由其他地区调入的，则Rotate赋值为1，否则为0。计量

模型（2）用于检验纪委书记违纪是否降低了反腐力度，解释变量为Crim，为虚拟变量，用以测度

纪委书记是否违纪，如果纪委书记违纪，则Crim取值为1，否则为0。
n∑

i=1

δiCVi,t 为控制变量，借鉴Nie和Wang（2016）及田彬彬和范子英（2016），我们对纪委书记

的性别、年龄、担任当地纪委书记的时间和学历背景等进行控制。Braun和Di Tella（2004）的研究

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腐败的影响显著为正，而Kunicova和Rose-Ackerman（2005）的结论却恰恰

相反。Ali和Isse（2003）表明政府规模的扩大会提高腐败程度，但Fisman和Gatti（2002）的研究却

表明，政府规模较大，对降低腐败程度具有帮助作用。因此，在计量模型（1）中，控制变量还将

包括人均GDP和政府规模变量，以此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控制。最后，由于反腐力度会受到地

区腐败程度的影响，也即腐败程度高的地区会有更强的反腐力度，我们在控制变量中还加入了

腐败程度变量，它由每万名公务人员贪腐案件的对数值来表示。

（二）如何测度反腐力度

从现有文献看，尽管关注我国腐败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但在对我国反腐机构的独立性和

反腐力度的研究上，Nie和Wang（2016）以及田彬彬和范子英（2016）却是目前我们能够找到的仅

 

①参见中华网：《湖南郴州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受贿3151万被判死刑》，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81120/

151977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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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两篇实证文献。两者均将省级纪委书记是否为异地调入作为纪委独立性的度量指标，但两

篇文章的结论却是相反的。

Nie和Wang（2016）基于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以平均每名腐败

官员被追回的贪赃金额作为反腐败力度的主要衡量指标，并认为以该指标测度反腐力度有三

点优势：“第一，平均追回的贪赃金额越大表明地方纪委付出的努力程度越高，且这一判断不依

赖于对所有地区腐败水平的一致性假设。第二，给定一名被查处的贪腐官员，追缴其贪腐赃款

的努力更倾向于反映反腐力度而不是腐败水平。否则，纪委可以通过减少追缴的赃款金额而对

腐败官员从轻发落，因为这不会对纪委产生任何伤害。第三，我们发现平均追回的贪赃金额与

纪委书记的晋升存在正相关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纪委书记是否“空降”（包括是否由中央直接

下派、是否外省调任）对反腐败力度没有显著影响。

田彬彬和范子英（2016）利用1998–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倍差法（DID）对异地交流

纪委书记是否提高了反腐力度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表明，异地交流对提升区域内的反腐力度

具有显著作用。他们以官员贪污贿赂立案数作为反腐力度的度量指标，其理由为“如果立案数

表明的是一个地区的腐败水平，那么地方政府便有充分的激励来减少立案数，以掩盖本地区的

腐败水平，吸引资本的流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追求立案数的增长。”另外，张军等（2007）也将

该指标解读为各省的反腐败力度，他指出：“广东、海南、广西三省人均立案数较低，反腐败力

度应该理解为较小，与谢平和陆磊（2005）度量的华南金融腐败程度较高的结论比较吻合。华东

和东北人均立案数最高，对应的金融腐败程度也较低。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人均立案数可以

部分地表征地方政府对官员腐败的治理力度。”
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该指标所反映的是腐败程度（陈刚等，2008；周黎安和陶婧，2009；吴

一平和芮萌，2010；范子英，2013；聂辉华等，2014；范允奇等，2014；方明月和聂辉华，2015；徐业

坤和李维安，2016等），如Nie和Jia（2011）认为
①

，如果立案数反映的是反腐力度，那么用于反腐

败的公、检、法、司支出应该与立案数量正相关。然而，他们却发现各省人均司法支出与人均腐

败立案数负相关，因此，立案数量反映的应是腐败程度。

本文认为，“公职人员贪腐案件数”这一指标在基本层面上仍是对一个地区腐败程度的反

映，但它却受到反腐力度的影响，这种影响越大，它对腐败程度的偏离就越大。所以，这一指标

既是对腐败程度的测度，也是对反腐力度的反映，在二者之间不停摇摆。棘手的是，反腐力度

和腐败程度恰恰是彼此负相关的经济变量，因此，如果用其测度地区腐败程度，就一定要对反

腐力度进行控制，如果用其测度地区反腐力度，就一定要对腐败程度进行控制，但现有文献却

忽略了这一点，这也是现有文献在诸多议题上取得不一致结论的主要原因。

与这些研究不同的是，倪星和孙宗锋（2015）所采用的反腐力度测度指标是腐败案件数的

增长率，他们采用路径分析方法发现，政府反腐败力度的增强与公众的清廉感知水平之间没有

显著的相关关系。

本文在借鉴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将选取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人员数的增长率作为反腐力

度的测度变量，依据如下：第一，腐败案件的审查从对贪腐嫌疑人的调查开始，如果反腐机构

能够遵循一贯的法律标准，将能够做到对涉案人员的应查尽查。但是，如果反腐机构受到外界

干扰，导致反腐力度下降，那么应立案嫌疑人免于立案的情况就会发生。第二，即使不存在外

界干扰，在崇尚“和为贵”和“中庸之道”的中国传统关系型社会中，即使是腐败战线上的执法

者，也会在人情世故层面考虑是否可以对涉案人员网开一面。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做出所有反

①转引自聂辉华：《腐败对效率的影响：一个文献综述》，《金融评论》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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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官员均为铁面无私的假设。在这种情况下，贪腐人员数要比贪腐案件数在对反腐力度的反映

上更为敏感。第三，增量反映变动情况，反腐力度的变化将在贪腐人员立案数量的变动上得到

更为直接的体现。因此，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用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人员数的增长率来表

示地区反腐败力度是一个更为合理的做法。

（三）数据说明

本文选择2003–2011年作为样本年份，主要是希望能够排除执政党换届对反腐力度所产生

的结构性影响。2003–2011年在中共十六大和十八大之间，中央领导集体未经历大规模换届，能

够保证本文选取的腐败测度指标较为一致地对各地历年腐败程度进行有效测度。由于西藏的

数据不全，予以排除。

表2给出了变量说明，用于衡量各地反腐败程度的贪污腐败渎职人数来源于各年《中国检

察年鉴》和各地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工作报告，部分缺失的数据通过相关地方法律年鉴、经济年

鉴和工作报告补充获得。纪委书记异地交流数据由作者手工整理，主要是通过搜索互联网得到

相关信息，进而整理成描述省级纪委书记简历信息的数据库，当一年中有多位纪委书记任职

时，我们将该年任职时间最长的纪委书记确定为该年的纪委书记。其他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

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源。为了减少异方差和偏误，在实证分析之

前对相关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处理。表3给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2    变量说明

变量标识 变量名称 定义

Anti-Co 反腐力度 腐败人员数的增长率

Rotate 纪委书记交流 如果纪委书记为异地调入则为1，否则为0

Rotate_CL 纪委书记央地交流 如果纪委书记为中央调入则为1，否则为0

Rotate_LL 纪委书记地地交流 如果纪委书记为平行调入则为1，否则为0

Age 年龄 省级纪委书记年龄

Experience 纪委书记经验 纪委书记担任现岗位的年限

Gender 性别 纪委书记性别，男性=0，女性=1

Academic 学历 纪委书记学历，大专以下=0，大专及本科=1，硕士=2，博士=3

LnP_GDP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GDP的对数值

Gov_Size 政府规模 政府消费支出/GDP

Corruption 腐败程度 每万名公职人员腐败案件数对数值

Person 反腐力度 平均每个贪腐案件的涉案人数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数

Anti-Co 0.012 3 0.119 9 –0.365 0 0.550 3 240
Rotate 0.354 2 0.479 3 0 1 240

Rotate_CL 0.129 2 0.336 1 0 1 240
Rotate_LL 0.225 0 0.418 5 0 1 240

Age 57.988 9 3.828 6 47 66 270
Experience 3.685 2 2.320 3 1 13 270
Gender 0.137 0 0.375 5 0 1 270
Academic 1.533 3 0.671 2 0 3 270
LnP_GDP 9.736 7 0.611 2 8.189 5 11.111 6 270
Gov_Size 0.150 3 0.038 8 0.090 9 0.300 9 270
Person 1.233 8 0.154 0 1.017 0 2.568 2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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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估计方法

在计量方法上，本文选用了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GMM）法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该

方法由Arellano和Bover（1995）以及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

动态面板的数据难以避免内生性问题的产生，这是由于需要在模型的解释变量中引入因

变量的滞后项所导致的，因此，由于使用传统估计方法对此类模型进行估计就会使参数估计出

现有偏性和非一致性。而使用GMM方法在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时则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

优点：第一，即使存在单位根时，估计结果仍然有效；第二，它能够通过恰当地使用工具变量而

解决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内生关系问题（刘生福和李成，2014）。此外，工具变量的有

效性决定了GMM估计的一致性，需要通过Sargan过度识别检验和差分误差序列相关检验，即不

拒绝Sargan检验、是否一阶序列相关以及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Bond，2002）。

GMM估计方法包括两种形式，即差分GMM和系统GMM。但差分GMM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它无法估计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的系数。与其相比，系统GMM不存在差分GMM的此类局限，

能够提高估计的效率。

四、  计量结果分析

（一）纪委独立性与反腐力度

表4给出了我们基于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首先，在具体的模型设定中，由于本文

用贪腐案件数的对数值测度腐败程度，但它会受到反腐力度的影响，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我

们将其作为内生变量加入模型中，且通过对回归结果的比较，我们设定最多使用其中的一个更

高阶滞后值为工具变量。其次，该系统GMM模型共使用了48个工具变量，我们需要进行过度识

别检验，结果表明，第（1）–（4）列的系统GMM估计结果均未拒绝Sargan过度识别检验，过度识

别问题不存在于各模型中。另外，各列估计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不存在二阶误差残差

自相关，GMM估计值是无偏和一致的。这证明了异地调任纪委书记显著提高了反腐力度。在第

（1）列中，我们仅测度了纪委书记异地交流对反腐力度的影响，未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结果显

表 4    纪委独立性与反腐力度：基本回归

（1） （2） （3） （4）

AntiCo （–1） –0.147 3*** （–26.75） –0.142 5*** （–17.58） –0.149 3*** （–8.07） –0.165 9*** （–11.24）

Rotate 0.036 4*** （14.46） 0.102 4*** （8.30） 0.093 0*** （8.92） 0.055 8*** （2.73）

Corruption 0.074 5*** （4.37） 0.107 3*** （4.54） 0.186 1*** （3.98）

Age –0.004 6 （–1.00） –0.009 5* （–1.95）

Experience 0.010 9** （2.18） 0.015 7*** （2.68）

Gender 0.041 9 （1.46） 0.079 8*** （3.31）

Academic –0.013 5 （–0.98） –0.009 7 （–0.99）

LnP_GDP 0.079 5** （2.54）

Gov_Size 1.453 0*** （4.22）

常数项 0.003 6* （1.76） –0.262 8*** （–5.02） –0.122 5 （–0.41） –1.097 1** （–2.00）

AR（1） Test 0.011 4 0.011 4 0.013 9 0.016 1

AR（2） Test 0.193 8 0.175 4 0.168 3 0.181 2
Sargan Test 0.699 2 0.947 0 0.984 2 0.991 8

N 210 210 210 210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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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异地交流纪委书记显著提高了反腐力度。第（2）列中，我们加入地区腐败程度控制变量，回

归结果显示，地区腐败程度显著提升了反腐力度，这与我们的直观判断是一致的。此时，纪委

书记异地交流变量仍与反腐力度显著正相关，且回归系数由之前的0.036 4提高到0.102 4。第

（3）列我们加入了纪委书记个人特征变量，结果显示，纪委书记在本地任职时间显著提升了反

腐力度，而异地交流纪委书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提升了反腐力度。最后，在第（4）列中，我们

又加入了人均GDP对数值和政府规模两个宏观经济变量，二者均与反腐力度显著正相关，此时

异地交流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本文的第一个理论假说得以基本证实，即纪委书记异地交流提

高了反腐力度。

交流形式可能会影响纪委书记异地交流的效果，有学者认为，中央官员到地方任职的目的

是 培 养 干 部 ， 对 是 否 具 备 相 应 管 理 经 验 并 不 十 分 关 注 （ 杨 海 生 等 ，2010） ， 田 彬 彬 和 范 子 英

（2016）的研究证实了平行交流的效果要显著高于央地交流。然而，本文认为，中央“空降”官员

在独立性、反腐决心以及与中央纪委的协调上要强于平行交流官员，因此其交流效果可能会更

好。因此，为对这一问题重新进行检验，本文将异地交流纪委书记分为央地交流与地地交流两

类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Sargan检验和扰动项序列相关检验结果表明，第（1）–（6）列

模型均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不存在二阶误差残差自相关，表明

GMM估计值均是无偏的和一致的。在央地交流组，从第（1）列到第（3）列，我们逐步加入相关控

制变量，“空降”纪委书记对反腐力度的影响一直显著为正，且回归系数较为稳定。在地地交流

组，只有第（4）列回归系数较为显著，而在第（5）列和第（6）列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回归系数

表 5    纪委独立性与反腐力度：央地交流与地地交流

以央地交流为解释变量 以地地交流为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AntiCo （–1）
–0.142 4***

（–14.52）
–0.137 7***

（–8.19）
–0.163 1***

（–11.51）
–0.125 3***

（–20.91）
–0.130 6***

（–8.75）
–0.180 1***

（–12.46）

Rotate_CL
0.167 4***

（12.45）
0.153 7***

（5.64）
0.112 6***

（3.76）

Rotate_LL
0.056 5***

（5.04）
0.036 6
（1.26）

–0.011 2
（–0.39）

Corruption
0.074 5***

（7.61）
0.123 7***

（2.84）
0.234 8***

（5.94）
–0.009 6
（–0.49）

0.024 2
（1.10）

0.277 2***

（6.43）

Age –0.003 3
（–0.64）

–0.004 9
（–1.46）

–0.008 4**

（–2.21）
–0.006 9**

（–2.04）

Experience
0.011 3**

（2.10）
0.009 5**

（2.25）
0.018 1***

（4.44）
0.016 1***

（3.79）

Gender
0.076 4***

（3.69）
0.095 3***

（4.87）
0.095 4***

（4.77）
0.069 3***

（3.42）

Academic –0.000 1
（–0.02）

–0.010 4
（–1.35）

–0.002 6
（–0.24）

–0.008 3
（–0.76）

LnP_GDP
0.067 6**

（2.03）
0.111 9***

（4.82）

Gov_Size
1.402 2***

（3.02）
1.699 3***

（6.31）

常数项
–0.245 2***

（–7.76）
–0.255 3
（–0.62）

–1.355 0***

（–2.73）
0.032 6
（0.51）

0.342 2
（1.46）

–1.864 8***

（–4.67）
AR（1） Test 0.007 6 0.012 9 0.017 2 0.010 6 0.013 3 0.027 0

AR（2） Test 0.169 3 0.125 6 0.153 2 0.255 0 0.208 9 0.167 9
Sargan Test 0.967 3 0.980 6 0.998 8 0.947 2 0.970 4 0.996 9

N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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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显著甚至变为负值，说明地地交流纪委书记对反腐力度的影响不明确、不稳健。这样的结

果表明，央地交流是我们在基本回归中观察到的异地交流纪委书记所产生的反腐效应的主要

来源，这与现有文献不一致。

（二）纪委廉洁性与反腐力度

表6给出了我们基于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在第（1）列中，我们仅测度了纪委书记

违纪对反腐力度的影响，未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结果显示，纪委书记违纪显著提高了反腐力

度，但在未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前提下，这种结果也许是计量模型存在遗漏变量导致的，因

此，我们仍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方式考察二者间的关系。从第（2）列到第（4）列，违纪纪委

书记均显著降低了地区反腐力度，这基本证实了本文的第二个理论假说。

第（2）列中，我们加入地区腐败程度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地区腐败程度显著提升了反

腐力度，这与我们的直观判断是一致的。此时，纪委书记异地交流变量仍与反腐力度显著正相

关，且回归系数由之前的0.036 4提高到0.102 4。第（3）列我们加入了纪委书记个人特征变量，结

果显示，纪委书记在本地任职时间显著提升了反腐力度，而异地交流纪委书记仍在1%的水平

上显著提升了反腐力度。最后，在第（4）列中，我们又加入了人均GDP对数值和政府规模两个宏

观经济变量，二者均与反腐力度显著正相关，此时异地交流的系数并没有变化，依然显著为

正，这就基本证实了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即纪委书记异地交流提高了反腐力度。为了进一

步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我们将样本分为交流组和非交流组来分别考察违纪纪委书记的影响。

结果显示，不论是否为异地交流，纪委书记异地交流均显著降低了反腐力度，这再一次证实了

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

表 6    纪委廉洁性与反腐力度

（1） （2） （3） （4） 交流组 非交流组

AntiCo （–1） –0.145 5***
（–33.81）

–0.122 2***
（–22.57）

–0.123 1***
（–7.61）

–0.159 7***
（–13.39）

–0.158 1**
（–2.12）

–0.217 0***
（–23.21）

Violation 0.046 9***
（5.63）

–0.017 9**
（–2.53）

–0.087 5***
（–5.58）

–0.053 6***
（–3.07）

–0.082 8**
（–2.57）

–0.297 7***
（–4.20）

Corruption –0.218 1
（–1.44）

0.050 2
（1.46）

0.337 7***
（5.65）

0.222 4***
（6.79）

0.350 5***
（8.90）

Age –0.009 5*
（–1.84）

–0.006 3
（–1.42）

–0.015 9***
（–5.19）

0.001 2
（0.25）

Experience 0.021 9***
（4.82）

0.011 8**
（1.96）

0.019 8***
（3.39）

0.006 6
（1.11）

Gender 0.104 1***
（2.92）

0.041 7
（1.42）

0.062 2
（1.39）

0.042 9***
（2.85）

Academic 0.006 7
（0.49）

0.001 4
（0.17）

–0.036 5
（–1.59）

–0.008 1
（–0.48）

LnP_GDP 0.137 0***
（7.06）

0.120 3***
（3.73）

0.121 7***
（3.76）

Gov_Size 1.860 4***
（8.30）

1.682 9***
（3.18）

1.936 5***
（5.72）

常数项
0.014 2***
（6.30）

0.084 3*
（1.71）

0.311 2
（0.80）

–2.370 3***
（–5.51）

–1.279 5***
（–2.77）

–2.646 4***
（–5.43）

AR（1） Test 0.011 4 0.010 2 0.014 2 0.023 2 0.015 6 0.162 7

AR（2） Test 0.210 7 0.252 8 0.184 3 0.183 1 0.194 1 0.266 5

Sargan Test 0.298 7 0.947 1 0.950 4 0.990 6 1.000 0 0.999 9

N 210 210 210 210 91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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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计量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证实了纪委书记的异地交流对反腐败的积极影响以及

违纪纪委书记对反腐败的消极影响。但是，由于本文所选择的反腐败测度指标与相关文献有所

不同，导致结论存在差异，即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中央“空降”纪委书记能够显著提升反腐力度，

而地区间平行交流的纪委书记却对反腐力度不存在显著影响，这一结果并不支持现有文献的

已有结论。为了对计量结果做进一步检验，我们对反腐力度测度指标进行替换。基于前面的分

析，反腐机构查办的贪腐人员数比贪腐案件数更能够反映反腐力度，因此，我们仍基于贪腐人

数选择测度指标，并最终决定选用平均每个贪腐案件所查办的人员数测度反腐力度。反腐机构

在工作业绩压力下追求腐败立案数的增长，那么，每个案件所查办的涉案人员对于反腐机构的

边际效益就是递减的，因此，反腐机构是有激励降低对案件主犯外的其他涉案人员的查办力度

的。所以，平均每个案件的立案人员数反映了反腐力度。

表7给出了以平均每个案件的立案人员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1）列和第（2）列

再次证实了本文的两个研究假设，即中央“空降”纪委书记对反腐力度显著的提升及违纪纪委

书记对反腐力度显著的降低。在第（3）列中，我们将两个解释变量同时加入模型，纪委书记交

流变量仍对反腐力度具有显著提升作用，纪委书记违纪变量也仍然与反腐力度显著负相关。我

们又将样本分为交流组和非交流组考察违纪纪委书记的影响，结果没有发生改变，仍为显著负

相关。可见，从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来看，央地交流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纪委书记的交

流提高了平均每个案件查处的腐败官员数，违纪纪委官员降低了平均每个案件产出的腐败官

员数，反腐败指标的替换并不影响基本结论，本文的两个研究假设得到再次验证。

表 7    对计量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1） （2） （3） 交流组 非交流组

AntiCo（–1）
0.059 1***

（2.97）
0.067 9***

（4.56）
0.077 4***

（4.97）
0.736 9***

（9.78）
0.050 6**

（2.33）

Rotate_CL
0.028 5**

（2.07）
0.039 0*

（1.91）

Violation
–0.071 1***

（–3.62）
–0.074 7***

（–4.06）
–0.037 5**

（–2.12）
–0.217 3**

（–2.11）

Corruption
–0.232 8***

（–5.11）
–0.232 5***

（–5.36）
–0.251 9***

（–4.96）
–0.077 4
（–1.45）

–0.369 1***

（–5.73）

Age 0.000 3
（0.20）

–0.000 3
（–0.21）

–0.000 8
（–0.42）

–0.000 7
（–0.31）

–0.001 9
（–0.56）

Experience
0.004 6***

（3.92）
0.005 0***

（3.64）
0.003 8
（1.70）

0.005 1*

（1.92）
0.009 2***

（3.61）

Gender
–0.017 9*

（–1.94）
–0.001 4
（–0.08）

–0.001 8
（–0.11）

0.024 6**

（2.34）
–0.073 0***

（–5.93）

Academic
–0.024 9**

（–2.58）
–0.013 4
（–1.30）

–0.010 7
（–0.76）

–0.036 9***

（–2.94）
–0.010 3
（–0.60）

LnP_GDP
0.065 4***

（3.91）
0.068 0***

（3.69）
0.050 7**

（2.05）
0.008 0
（0.50）

0.013 6
（0.54）

Gov_Size –0.608 4
（–1.51）

–0.634 2**

（–2.31）
–0.979 3
（–1.54）

–0.463 2
（–0.81）

–0.688 9*

（–1.71）

常数项
0.376 0***

（4.26）
1.368 8***

（4.11）
1.658 5***

（3.62）
0.670 1
（1.60）

2.463 3***

（4.43）
AR（1） Test 0.165 7 0.171 6 0.158 9 0.034 5 0.166 2

AR（2） Test 0.418 2 0.341 0 0.327 9 0.126 8 0.392 1
Sargan Test 0.996 8 0.998 6 0.998 8 1.000 0 0.998 7

N 240 240 240 97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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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对已有文献的反腐力度测度方法进行了评论，在此基础上开发了新的反腐力度测度

指标，以2003–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省级纪委书记是否异地交流以及是否违纪

对反腐力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中央“空降”的纪委书记显著提高了反腐力度，而其他省

份平行交流的纪委书记对反腐力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有违纪情况的纪委书记显著降低了反腐

力度。同时，我们还发现，年龄越小、在本地任职时间越长、经验越丰富的纪委书记对反腐力度

有较为显著的正影响。另外，以人均GDP表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反腐力度，

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会降低。本文的研究结论将为我国正在有

序推进的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本文所引申的政策含义十分明显。第一，由于中央“空降”的纪委书记能够提高反腐机构的

独立性，并提高反腐效率，因此从政府的角度看，应该进一步强化纪委的垂直管理体制，并将

垂直管理的范围进一步扩展至地市级和县级的纪委书记，强化反腐机构的独立性。第二，在选

拔任命各级纪委书记时，一定要把好政审关，坚决杜绝纪委书记带病上岗，坚决杜绝纪委书记

自身腐败情况的发生。这是因为，反腐官员腐败的恶劣影响远甚于一般的官员腐败，它传递了

一种信号，即监管者亦是可以被收买的，这种信念一旦形成，腐败将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文化，

贪腐者将更加有恃无恐，对腐败的治理将更为困难。第三，要强化对纪检官员的监督和约束，

减少自由裁量权。党内法规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关于违纪行为的规定过于原

则化、概括化，情节认定标准不明确，处分幅度过宽过大，自由裁量权过大，这就带来了寻租空

间。尤其是对基层纪检干部而言，他们大多是本地人，身处“人情官场”，有的甚至深处各种权

力关系网之中，如果基层纪检干部滥用这种自由裁量权谋取私利，其行为于纪、于情、于理都

不能让群众信服，必将极大削弱反腐败的社会效果。第四，要着力培育专业的反腐队伍，提高

腐败监管者的专业能力，通过培训、交流、锻炼等多种举措打造有梯队、有层级的反腐队伍体

系，让有能力、有干劲的青年干部充实到反腐队伍中来。第五，如何对反腐机构的绩效进行评

价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如果仅以查处的腐败案件数量作为评价指标将难以避免反腐机构

的行为扭曲，因此，设计科学、有效、具有可操作性的反腐机构绩效评价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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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the Independence and Honesty of Commissions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Affect the Intensity of

Anti-corruption Effort?

Xu Lei1, Li Jian2, Zhao Fengyi3

( 1. School of Management，Bohai University，Liaoning Jinzhou 121013，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Law，Bohai University，Liaoning Jinzhou 121013，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Liaoning University，Liaoning Shenyang 110036，China )

Summary:  From a worldwide perspective，independence and honesty are the decisive

factors for the success of the anti-corruption agencies. With the deepening reform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system，the independence and honesty of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s

will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refore，it is very significant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test on how

the independence and honesty of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s affect the anti-corruption effort. In

this paper，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we take the indicator that if  the secretary of the

provinci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is from other provinces 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s the measure of the independence of an anti-corruption agency，and the indicator that if the

secretary  of  the  provinci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has  ever  had  an  unlawful

experience as the measure of the integrity of an anti-corruption agency. And then，we conduct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impact of independence and honesty of anti-corruption agencies on anti-
corruption effor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an exchanged secretary can enhance the anti-
corruption effort，but this effect mainly comes from the secretary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le other province’ parallel exchange discipline committee secretary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anti-corruption effort. A secretary who has unlawful experienc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trength of anti-corruption，which indica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honesty of an

anti-corruption agency. There are two main contributions. Firstly，the strength of anti-corruption

is re-measured. There are controversies about how to measure the intensity of anti-corruption and

the degree of corruption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leading to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t conclusions.

This paper takes the growth rate of the number of officials committing a corrupt crime as a

measure of anti-corruption effort，which not only has stronger logical consistency，but also m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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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lusion more insight and explanatory，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Secondly，

we take unlawful experience of a secretary at a provincial level as a measure of the honesty of an

anti-corruption agency，and test its impact on the anti-corruption effort. This research has made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has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is  paper  are  obvious：because  an  “airborne”  secretary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an  improve  the  independence  of  anti-corruption  agencie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nti-corruption，it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discipline  of  the  vertical

management system，further extend the scope of vertical  management to the municipal and

county  commissions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and  enhanc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anti-
corruption institutions from a government point of view. At the same time，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sel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staff of the anti-corruption agencies，and ensure the honesty

of the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s themselve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hina’s anti-corruption work，and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long-term reform of the corruption governance mechanism.
Key words: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ti-corruption effort;  independence;

hone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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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inese stock exchanges from 2006 to 2015, and through SEM method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behavior on corporate idiosyncratic risk by the way

of informed trading, noise trading,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t arrives at the conclusion as

follows: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ffect corporate idiosyncratic risk by the way of combined effects of

stimulation and inhibition. Stimulatory effect means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s informed traders

promote corporate idiosyncratic risk, and inhibitory effect is that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reduce the

level of corporate idiosyncratic risk by the way of a reduction in noise trading and optimiza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former effect is greater than the latter effect, so the overall effect

shows that institutional shareholding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corporate idiosyncratic risk. It clarifi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on corporate idiosyncratic risk, and also shows

that the func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in

China’s capital market.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shareholding; idiosyncratic risk; path analysis; corporate governance;

noise 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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